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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從屬模式不能閃光

徵狀 可能原因 解決方法

回電提示燈
閃爍或亮著

主控燈與從屬
燈的頻道或組
別配搭錯誤

確定調校兩者到相
同的頻道，並在主
控燈開啟從屬燈所
屬組別

受無線電干擾 -			把	RF60	轉到另
一頻道

-			更改地點以避開
其他無線器材

主控燈與從屬
燈放置得太近

把兩者分隔最少20
厘米再作測試

主控燈與從屬
燈距離超過
最大有效距離
100米

確定兩者相距在
100米（328尺）內
的有效距離

5. 閃光不能與相機同步

徵狀 可能原因 解決方法

相片出現曝
光不足的全
黑橫行

快門速度比相
機支援的最高
同步速度快

-			更改快門速度以
符合最高同步速
度的限制

-			設定RF60的高速
同步支援模式（見
11.2章）

設定了延時
觸發

關閉延時觸發或把
延時設定調整至正
確的數值

6. 閃光燈無故亂閃

徵狀 可能原因 解決方法

在本機或主
控模式無故
亂閃

熱靴接觸不良 -			調校熱靴鎖輪
的鬆緊

-			用抺布清潔閃光
燈的熱靴接觸點

從屬機無故
亂閃

受無線電干擾 -			把	RF60	轉到另
一頻道

-			更改地點以避開
其他無線器材

光引閃正開啟
而且被不穩定
的環境光觸發

關閉未必適用於該
環境的光引閃功能

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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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閃光燈未能發出指定輸出功率

徵狀 可能原因 解決方法

閃燈發出回
電不足提示
聲（如有啟
用）

閃燈在未完全
回電的情況下
被觸發

-			關閉快速回電
功能

-			等待閃光燈完全
回電才拍照

回電燈號或
提示聲比平
時較遲出現

電池快要耗盡 更換全新電池或
剛充滿的充電池再
作測試

19.	公告

美國聯邦通訊協會	(FCC)	聲明

本裝置符合	FCC	規定第	15	部對於第	B	類數碼
裝置之限制要求。該限制係為家用裝置提供免
於有害干擾之合理保護所設計。本設備產生、
使用、並可能放射無線電頻率能量，若未依據
指示安裝及使用，可能對無線電通訊造成有害
干擾。但特定之安裝並不保證免於發生干擾。

若本設備對收音機、電視之接受造成有害干擾(
可開	/	關設備之電源確認)，建議用戶以下列一
種或多種方法改善干擾：

•	重新調整接收天線的方向和位置。
•	增加本設備與接收器之間的距離。	
•	將本設備和接收器分別連接到不同電源插座

上。
•	向經銷商或有經驗的無線電	/	電視技術人員

求助。

未經大有行有限公司明確許可，所有被改動或
改裝的設備所產生的一切無線電或電視干擾,	
本公司概不負責，用戶同時喪失繼續操作該設
備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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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 ID: VAAFLARF60
中國製造
本裝置符合FCC標準第15部。操作必須符合下列
兩項規定：(1)	此裝置不得引起有害性干擾。和	(2)	
此裝置必須能忍受所接收到之外界干擾，包括那些
會造成非預期操作情形的干擾。

R&TTE符合性聲明

本公司大有行有限公司，位於香港屯門河田街
7-9號冠華鏡廠(第六)工業大廈二座11D，現聲
明本公司產品	

Cactus無線閃光燈	RF60
符合歐盟R&TTE(1999/5/EC)指引

在歐盟境內本產品必需於產品週期
完結時分開丟棄。不要把本產品當
成一般廢物處理，請將它們交予當地
回收點。

台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	聲明

本裝置符合	NCC	之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
辦法	第十二條及第十四條。

第十二條			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
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
得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或變更原
設計之特性及功能。

第十四條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
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
擾現象時，應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
續使用。前項合法通信，指依電信法
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低功率射頻
電機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及
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

CCAE14LP1910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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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保養條款

本有限保養條款是大有行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大有行」)就顧客在根據本條款在全球購買的
Cactus	無線閃光燈所提供的有限保養。

閣下所購買的	Cactus	無線閃光燈及其所附
零件，在購買當日開始，享有一年連工包料保養
服務。閃光燈本身或其零件如有損壞，閣下只
要將閃光燈送到	Cactus	的授權經銷商或大
有行，大有行或	Cactus	授權經銷商在核實該
閃光燈或其零件確有損壞後，將按實際情況維
修、更換零件或閃光燈。保養只適用於顧客按
說明書指示使用	RF60	閃光燈於適用之相機或
攝影器材之上，唯大有行對與	RF60	同時使用之
相機及攝影器材不負有任何責任。	

本保養條款涵蓋所有在正常使用下之損壞，唯
不包括以下情況：

(A)				使用者做成的損壞、誤用、不妥善包裝、改
裝、意外及電流不穩。

(B)				不按說明書指示使用或保養產品。
(C)					由大有行或其授權經銷商以外人士維修

產品。
(D)					除以上情況外，水浸、沙塵侵蝕、電池漏

電、產品墜下、劃破、磨損或機身損壞、熱
靴及PC電線損壞，均視作不按說明書指示
而引致之損壞及誤用。

大有行明確表示不會提供本保養條款所涵蓋的
保養範圍以外的一切就產品性能、特定適用性
或商業適售性所作之任何明示或默示之擔保。
大有行概不承認在保養條款內定明的機構及個
人在本保養條款規定以外所提供之所有明示、
默示或擔保。

大有行不負責，亦不承擔任何一切因使用、誤
用或無使用本產品而引致之任何商業損失、不
便、購買代替品或服務的支出、儲存費用、資
料損失或損毀、或其他特別、衍生性或懲罰性
賠償，不論該等賠償以何種法律依據及法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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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即使大有行事前已被告知該等賠償之可能
性亦然。

在任何情況下，大有行及其授權經銷商對於所
出售的	Cactus	無線閃光燈的總賠償金額均不
會超過閣下在購買該閃光燈時的售價。	

除以上所述，閣下對於(非關大有行直接疏忽)
使用、誤用或無使用本產品所引致閣下或閣下
財物或其他人及其財物之損失、傷害或毀壞承
擔所有風險和責任。

本保養條款只適用於向大有行或其授權經銷商
直接購買本產品之個人或其以書面訂明之受禮
人，其餘人士概不適用。

公司地址:	

香港屯門河田街7-9號
冠華鏡廠(第六)工業大廈二座11D
大有行有限公司	

保養及客戶服務，請聯絡	CACTUS	授權經銷商。

© 大有行有限公司	2014	(中文版	第一版)	

中文翻譯如與英文版不符，以英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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